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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2281 号

申请人：谭方程，男，汉族，1983 年 9 月 3 日出生，住址：

湖南省。

委托代理人：刘祖虎，男，广东君凡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董夏荷，女，广东君凡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东医宝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南沙区黄阁镇蕉门村华梦街 4 号 1613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蔡顺得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谭玉燕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谭方程与被申请人广东医宝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关

于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谭方程及其委托代理人董夏荷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

谭玉燕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3 月 4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合同于 2024 年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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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0 日解除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1 月至 2024

年 1 月 10 日拖欠的税前工资 68873.56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

申请人因拖欠上述第 2 项未及时足额发放工资的经济补偿

16000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

28000 元；五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7 月 20 日至 2024

年 1 月 10 日加班工资 35517.24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我单位同意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一，确

认双方劳动关系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解除。二、由于申请人所

在项目经营存在严重亏损情形,我单位在明确告知申请人工资

分期支付计划的前提下，依期向申请人逐笔支付工资。因此我

单位确实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，但事出有因，

并非恶意拖欠或克扣申请人工资。我单位确认未支付申请人

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1 月期间工资差额 41429.15 元，并计

划于 2024 年 6 月前按已告知申请人的分期计划逐笔完成支付。

三、我单位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。我单位与申请人

约定试用期 6 个月，申请人在试用期间未履职尽责，曾多次被

直接上级指出其工作失误，但仍未改正。我单位采用 360 度绩

效评价法，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组织 6 名人员(来自工作上与

申请人密切相关的 6 个不同岗位)，围绕申请人知悉的《技术经

理岗位职责》，对申请人进行试用期考核评价。评价满分为 10

分，最高得分 6.5 分，最低得分 5.4 分，综合评价得分为 5.95

分，我单位录用标准为 8 分，评价结果表明申请人未能履职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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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，试用期的工作表现不符合我单位录用条件。因此，我单位

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向申请人提出岗位调整方案，申请人明确拒

绝。期后，我单位向申请人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关系，申请人也

明确拒绝该提议。经多次友好协商，申请人均不接受我单位提

出的方案。我单位于 2024 年 1 月 9 日向申请人发出《解除劳动

关系通知书》，除了载明解除原因外，并特别说明在申请人妥

善完成离职手续后，将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。由始至终我单位

一直秉持友好态度与申请人协商调整，从未作出任何过激行为，

亦从未实施任何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。四、申请人在岗工

作期间不存在加班行为。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打卡时

间,未能证明期间存在有效加班。我单位有明确的考勤制度规定

加班审批程序，我单位从未收到申请人提出的加班申请。申请

人主张加班工资，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加班劳动，亦未举证

我单位曾安排其加班工作，更未提供其加班工作的成果，依法

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。综上，申请人的仲裁请求缺乏事实

及法律依据，请贵委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在查明事

实的基础上，依法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解除问题。申、被双方确认申请人

于 2023 年 7 月 20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，任研发部技术组技术经

理，被申请人因申请人试用期不符合岗位的录用条件，于 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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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 月 9 日向申请人发出解除通知书，双方劳动关系于 2024 年

1 月 10 日解除。申请人提供《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》拟证明上

述事实。该通知书显示，因申请人试用期不符合被申请人岗位

的录用条件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出协商调岗或协商解除劳动

关系的两个方案，经多次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，被申请人拟

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，并告知申请人其最后工作日为 2024 年

1 月 10 日。本委认为，庭审中，双方当事人对劳动合同于 2024

年 1 月 10 日解除的事实并无异议，且申请人已提供证据对此加

以佐证，故本委确认申、被双方劳动关系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

解除。

二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、被双方确认申请人每月工资构成

为基本工资8000元+岗位津贴10000元+绩效工资8000元+其他

工资 2000 元，合计 28000 元。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已向申请人

发放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期间工资 11644.74

元，并确认申请人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1 月期间未发放工资

差额为 41429.15 元。被申请人提供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

年 1 月 10 日工资明细表及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上述事实。该工

资明细表显示申请人 2023 年 11 月实发工资为 24445.18 元

（6415.62元+18029.56元）、2023年 12月实发工资为21778.13

元（3271.81 元+18506.32 元）、2024 年 1 月实发工资为 6850.58

元（1957.31 元+4893.27 元）。申请人确认被申请人已向其发

放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1 月期间工资 11644.74 元，并当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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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被申请人提供的2023年 11月至 2024年 1月工资明细表中

载明的实发工资数额。本委认为，被申请人当庭确认其单位未

足额发放申请人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期间工

资，且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所主张的实发工资数额及已发工资的

数额不持异议，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规

定，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

10 日期间工资差额 41429.15 元（24445.18 元+21778.13 元

+6850.58 元-11644.74 元）。

三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被申请人主张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

约定试用期 6 个月，其单位在申请人试用期满前，使用《中层

管理人员素质能力 360 度评估表》评估申请人的工作表现，为

了保护评估者可无障碍、客观地评价，其单位只将评估的分数、

结果及依据告知申请人，其余细节均保密处理，故其单位未将

该评估表格发至申请人。被申请人提供多份《中层管理人员素

质能力 360 度评估表》《劳动合同》拟证明上述事实，该表格

显示评估人姓名、评价指标、评价内容、评分范围及分数，但

该表格并未载有申请人的签名；《劳动合同》显示，该劳动合

同的合同期限为 2023 年 7 月 20 日至 2026 年 7 月 19 日，试用

期为 2023 年 7 月 20 日至 2024 年 1 月 19 日，落款处盖有被申

请人字样公章及申请人签名、捺印。申请人主张其入职时被告

知试用期 3 个月，被申请人并未告知其岗位的录用条件，亦未

告知其试用期考核依据，其亦未签名确认过上述考核表。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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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确认《劳动合同》的真实性。申请人提供的《新员工入职须

知》显示，申请人试用期 3 个月，该须知全文未载有被申请人

的名称，落款处载有申请人的签名及捺印，但未载有被申请人

名称及未盖有被申请人字样的公章。被申请人主张其不知悉申

请人所提供的《新员工入职须知》的出处，其单位并未向申请

人提供该份须知。申请人另主张其从未查阅过被申请人提供的

《中层管理人员素质能力 360 度评估表》，其不知悉该表格中

的考核依据。经查，申请人主张其离职前月平均工资 28000 元。

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不清楚申请人离职前月平均工资数额。根

据被申请人提供经申请人确认的工资明细表显示，申请人 2023

年 8 月应发工资为 26160.92 元（7474.55 元+18686.37 元）、

2023年9月应发工资为27704.14元（7921.18元+19782.96元）、

2023 年 10 月应发工资为 27270.64 元（7684.73 元+19585.91

元）、2023 年 11 月应发工资为 25241.38 元（7211.82 元

+18029.56 元）、2023 年 12 月应发工资为 25928.85 元（7422.53

元+18506.32 元）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申请人虽提供《新员工

入职须知》欲证明其试用期为 3 个月，但该入职须知并未载有

被申请人名称及印章。鉴于被申请人对《新员工入职须知》的

真实性及出处予以否认，故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无法有效证明

双方曾约定试用期为 3 个月之事实。加之，根据双方签署的劳

动合同期限可知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所约定的试用期期限符合

相关法律规定，且申请人未能提供证据对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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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有效性加以反驳，故其需承担举证不能不利后果，遂本委认

为被申请人关于申请人的试用期期限之主张，具有事实依据及

法律依据，本委予以采纳。其次，依查明事实可知，双方劳动

关系的解除，系因被申请人主动行使解除权而导致，故参照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

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对其单位作出的解除决定负举证

责任。被申请人虽提供《中层管理人员素质能力 360 度评估表》

拟证明申请人的工作能力不符合其岗位的录用条件，但该表格

属于被申请人单方出具的证据，证明效力存在单一性，无法客

观证明申请人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。且被申请人虽当庭主张

其单位已告知申请人该岗位的录用条件、考核依据及考核结果，

但其单位上述陈述并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佐证，故其单位需承

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然而，被申请人即便对申请人进行相

应的考核，亦无法证明其单位的考核标准系基于申请人的录用

条件而设置的，无法证明其单位设置的考核标准的客观性。鉴

于被申请人并未提供申请人所在岗位的具体考核依据和流程标

准，故缺乏认定其评价申请人不符合任职条件的程序要件，因

此，被申请人欲凭上述相关证据证明申请人不符合岗位任职条

件缺乏客观性及充分性，遂本委认为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无法

充分有效证明其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决定具有事实依据，故其

单位据此解除与申请人劳动关系的行为依据不足，应属违法。

再次，根据查明证据进行核算，申请人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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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461.19元[（26160.92元+27704.14元+27270.64元+25241.38

元+25928.85 元）÷5 个月]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七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

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6461.19 元（26461.19 元

×0.5 个月×2 倍）。

四、关于经济补偿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因被申请人未足额支

付其工资，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

及第四十六条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其经济补偿。本委认为，

如前所述，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，系因被申请人主动行使解除

权而解除，且本委已认定被申请人的解除行为应属违法，故双

方解除劳动合同之事由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

第三十八条规定。因此，申请人关于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

偿之主张，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五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。申、被双方确认申请人每周工作

5 天，每天工作 7 小时。申请人主张根据其实际考勤情况，其

在职期间平均每天延迟加班 1 小时。申请人提供考勤记录拟证

明上述事实。被申请人否认其单位存在安排申请人加班之事实，

且其单位规定申请人需申请并且审批通过后才能视为加班。申

请人主张其系被口头安排加班的，且其不知悉加班需申请。本

委认为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

问题的解释(一)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，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，

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。在本案中，申请人虽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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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考勤记录拟证明其存在加班情形，但考勤记录仅可作为劳动

者出勤情况的直观证明材料，且该考勤记录与劳动者实际的上

班时间并不必然吻合，亦不能以此作为证明加班事实存在的当

然证据。在实践中，劳动者因自身原因或其他客观原因提前到

达办公场所或滞留办公场所从事与工作无关的行为，同时，加

班并非简单的时间经过，需用人单位安排或经用人单位同意才

属于符合法律意义上的加班行为。申请人在未能提供充分有效

证据证明其在法定工作时间以外的出勤行为系基于被申请人的

工作安排而履行的加班义务的情况下，无法证明上述证据中超

出法定工作时间以外的出勤行为系因被申请人的安排而发生的

加班行为，故不足以将该证据作为认定其存在加班事实之有效

依据。申请人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存在安排其加班或

同意其加班申请，或事后对其加班行为进行追认之事实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其对

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故申请人未能证实在法定工作

时间外的工作，系基于被申请人的要求而进行。因此，综上，

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缺乏事实依据

和法律依据，本委对此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七条，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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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(一)》第四十

二条、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关系于 2024 年 1 月 10

日解除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期间工资差额

41429.15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6461.19 元；

四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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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陈隽英

二○二四年四月十八日

书 记 员 林婉婷


